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2017年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工作
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县级各有关部门、省市驻禄单位、县工业园区、县农业园区、电商培训承办单位：
为推进全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做好全县“互联网+”、电商知识培训，提升全县电子商务知识普及和应用。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发展规模和水平，实现农业产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与市场有效对接，搭建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脱贫摘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1、县级各部委办局、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干部，大学生村官和扶贫驻村工作队员。
2、电商从业人员、农业从业群体（含建档立卡贫困户）；
3、中小微企业、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以及电商从业人员。
4、返乡大学生、农民工、农村青年等。
5、乡镇、村服务站负责人。
二、培训方式
采取集中培训和入村培训两种方式进行分期分批分时段进行培训。
三、培训内容
1、普及培训：结合农业科技、现代物流、实用技术、政策法规、农村金融和生活服务等方面开展电商引导性培训和典型案例分析。
2、实操培训：网购、网销、物流包装和收发、生活缴费、金融保险等实操培训。
3、网络营销培训：互联网+农业、旅游、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生活缴费、品牌营销等培训。
4、视角营销：产品拍摄技巧、店铺装修、产品包装设计、图片处理软件的初级使用、详情页的制作。让学员学会美化店铺、产品，提升店铺和产品的吸引力。
5、物流仓储：订单处理、货源管理、供应链管理等。
四、培训任务及完成时限
（一）培训时间：2017年3月至2017年12月31日。
（二）培训任务:
1、普及性培训完成6000人以上。
2、建档立卡贫困户做到应培尽培，培训率达50%以上。
3、专业性增值培训200人以上。
五、培训费用保障
中央资金支持50万元，由乐村淘组织培训。其他部门的培训费按原渠道解决。
六、培训组织
（一）培训组织单位
禄劝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禄劝雨露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二）培训承办单位
1、禄劝乐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县人社局、县扶贫办、县农业局、团县委、县妇联等部门。
七、工作要求
（一）培训对象组织。请各乡镇（街道）负责做好乡镇、村培训对象组织工作，配合县乐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县人社局、县扶贫办、县农业局、团县委、县妇联、猪八戒等部门对农业从业群体（包括建档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员）、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干部，大学生村官和扶贫驻村工作队员等进行培训。建档立卡贫困户要做到应培尽培，力争全覆盖。
（二）培训工作组织。禄劝乐村淘、县人社局、县扶贫办、县农业局、团县委、县妇联、猪八戒等要统筹做好培训安排、授课老师的邀请、课件、会标、签到表、拍照摄像等相关工作。培训结束后须将培训通知、培训课件（电子商务培训内容）、现场照片、培训学员名册（包括乡镇、村委会名称，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是否建档立卡贫困户等）相关材料报县雨露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三）县人社局、县扶贫办、县农业局、团县委、县妇联、猪八戒等部门要积极结合自身培训资源及年度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培训，并于2017年12月12日前将已完成的培训通知、培训课件（电子商务培训内容）、现场照片、培训学员名册（包括单位名称、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是否建档立卡贫困户等）等材料报县雨露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三）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培训任务要统筹安排，与各乡镇、村委会做好对接工作，与乐村淘等培训承办单位整合培训资源统筹推进。
（四）请各乡镇（街道）安排专人与县雨露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禄劝乐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培训工作组联络员做好对接工作，确保培训工作顺利开展。将乡镇、村联络员名单上报禄劝县雨露公司产业办公室。
联系人：代学春 联系电话：68961528  13908875915
邮箱：307507369@qq.com,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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